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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内容简介：侵权责任法的颁行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法
治建设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奠定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众所周知，法治的
核心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侵权责任法就是一部全面保护私权的法，就是一部对民事主体的各项民
事权利或者说基本人权在受到侵害提出救济的法。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私权的保护仍然是一个艰巨
的任务，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是要着力于保障私权。在此情况下，颁行侵权责任法，强化对私权的充
分、全面的救济，不仅仅是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进步，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可以说，在我国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侵权责任法属于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这就是说，它是调整最基本的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是我国民法典制定的重要步骤，我国民法典的编纂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侵权
责任法的颁布是继物权法之后的一项重要方作。立法机关、实务部门和民法学界三方合作交流，广泛
听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这种“三结合”的立法模式保证了侵权责任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部法
律就是实行民主立法、开门立法所形成的重要成果，也可以说是广大法学工作者、司法工作者集体智
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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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
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曾获“
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
果一等奖、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合同法研究》（第一、二卷），《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物权法草案
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民法典重大
疑难问题之研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或合着《民法
新论》（上、下册，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
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
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
《合同法新论·总则》；主编或合著司法部本科统编教材《侵仅行为法》、《人格权法》、《民法教
程》（获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民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民
法》（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合同法》以及多本本科、研究生教材和高级
法官班教材：编著《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四卷本）等案例教材：
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5辑）和学术论文百余篇。

    王利明教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重要成员，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
起草与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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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立法宗旨】  第二条  【适用范围】  第三条  【被侵权人的请求权】  第四条
 【侵权责任优先】  第五条  【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第二章  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  第六条  【
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  第七条  【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八条  【共同侵权行为】  第九条  【教唆
、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第十条  【共同危险行为】  第十一条  【无意思联络但承担连带责任的分
别侵权行为】  第十二条  【无意思联络承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行为】  第十三条  【连带责任】：  第
十四条  【连带责任人内部的责任分担】  第十五条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  第十六条  【人身损害赔
偿】  第十七条  【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  【被侵权人死亡或者合并、分立时请求权
人的确定】  第十九条  【侵害财产损失的计算】  第二十条  【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  第
二十一条  【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  第二十二条  【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三条  【
为保护他人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责任承担】  第二十四条  【公平分担损失】  第二十五条  【赔偿费用
的支付方式】第三章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过失相抵】  第二十七条  【受害人
的故意】  第二十八条  【第三人的原因】  第二十九条  【不可抗力】  第三十条  【正当防卫】  第三十
一条  【紧急避险】第四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三十二条  【监护人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暂时无意识或者失去控制后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和
用工单位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个人劳务关系中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网络侵权责任】  第三十七
条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损害】  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损害】  第四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第五章  产品责任  第四十一条  【生产者的产品责任】  第四十二
条  【销售者的责任】  第四十三条  【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承担】  第四十四条  【生产者、销售
者对第三人的追偿权】  第四十五条  【生产者、销售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责任】  第四十六条  【
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第四十七条  【惩罚性赔偿】第六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原则规定】  第四十九条  【租赁、借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五十条  【转
让并交付但未办理登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五十一条  【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  第五十二条  【盗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五十三条  【驾驶人逃逸后对被侵权人
的救济】第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  第五十四条  【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五十五条  【说明、告知
义务】  第五十六条  【紧急情况下告知义务的例外】  第五十七条  【诊疗义务】  第五十八条  【过错
推定的情形】  第五十九条  【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缺陷或者不合格血液输入责任】  第六十条  
【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  第六十一条  【填写、妥善保管和提供病历资料的义务】  第六十二条
 【患者的隐私权】  第六十三条  【不得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第六十四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
合法权益的保护】第八章  环境污染责任  第六十五条  【环境污染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六十六条  【污
染者的举证责任】  第六十七条  【两个以上污染者造成损害的责任】  第六十八条  【因第三人过错污
染环境的责任】第九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六十九条  【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规定】  第七十条  【民用核
设施损害责任】  第七十一条  【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  第七十二条  【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  第七十
三条  【高空、高压、地下挖掘、高速轨道运输工具损害责任】  第七十四条  【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
损害责任】  第七十五条  【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  第七十六条  【高度危险区域损害责任】  
第七十七条  【赔偿限额】第十章  动物致人损害责任  第七十八条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责任】  
第七十九条  【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损害责任】  第八十条  【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一
条  【动物园的动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二条  【遗弃、逃逸的动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三条  【第三人过
错时的责任承担】  第八十四条  【饲养动物不得妨害他人生活】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  第八十五条   
【建筑物等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损害责任】  第八十六条  【建筑物等设施倒塌损害责
任】  第八十七条  【不明抛掷物、坠落物损害责任】  第八十八条  【堆放物倒塌损害责任】  第八十九
条  【妨碍通行物损害责任】  第九十条  【林木折断损害责任】  第九十一条  【公共场所、道路施工和
窨井等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第十二章  附则  第九十二条  【实施日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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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章节摘录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核心功能定位于对私权利的救济，而这种功能定位，也为
《侵权责任法》相关制度的设计以及法律适用的理念提供了方向指导。主要包括：第一，在归责原则
的设置上，《侵权责任法》一方面坚持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归责原则；另一方面，则加大了过错推定原
则、严格责任和替代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从而大幅减轻了受害人承担的举证负担，增加了其获得法
律救济的可能性。同时，本法依旧保留了公平责任原则，并特别规定了对因见义勇为而受损害人的权
益应给予补偿，为在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及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达成实质正义提供了机会。而
这些归责原则的设置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对损失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对受害人给予最大程度的救
济。第二，在责任构成要件上，宜采用“三要件说”，以过错替代违法性要件，减少构成要件的数量
，从而减少受害人的举证负担。排除违法性要件的主要理由在于，在当代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和人
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使得制定法本来就具有的滞后性缺陷更加突出，如果依然在侵权责任构成要
件中苛求违法性的存在，将很有可能给许多新型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寻求救济造成很大困难。而对于
过错的认定，也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以客观标准为主的判断方法。因为过错的客观化，反映了侵权
责任从对加害人道德的谴责转向要求行为人遵循特定的行为标准，从而强化了对受害人的救济。①此
外，在对过错的举证负担方面，本法也充分考虑到了当今科技及社会条件下，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可
能存在的无法弥补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因而在产品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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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后记

本书是针对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解读，重在阐释法律条文规定的含义，同时
通过对司法实务中一些既往案例的分析，说明这部法律在民事侵权领域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此外
，任何案件都不会单纯只适用一部法律的某些条文，而是可能涉及多部法律的不同条文，因此在书中
我们还将与《侵权责任法》具体条文相关的其他法律规定进行了列举，以方便读者对于该法的理解和
适用。本书由来自高校和司法机关的作者共同撰写而成，由王利明教授主持并最终定稿。各位作者的
写作风格都有所不同，编者对此予以尊重和保留。本书具体写作分工如下（按照撰写条文顺序）：1.
梅夏英（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1-5条，第41一47条。2.程啸（清华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第6-25条。3.李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生，北京市法学会《法
学杂志》编辑）：第26-31条。4.马特（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第32-35条、38-40
条。5.刘德良（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第3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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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侵权责任专家解读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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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

精彩短评

1、注意不是王利明写的！有的地方与人民法院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
适用观点不一致！
2、印刷质量不是很好，已经有开胶的地方了
3、王利明骗钱！王利明找人写的，没水准，是在骗钱！
4、发货很及时，书很好，快递也不错，以后会继续光顾的。
5、不是王利明本人写的，王教授有名有利，自有人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地挂利名。好比小腕上春晚
，管盒饭就行。
6、对于新《侵权责任法》的解读，有助于实际业务操作。
7、建议不要买，估计不是王利明写的，内容很浅薄，我认为属于骗钱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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